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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专升本、本硕连读的毕业
生直招士官，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
贷款代偿的年限，分别按照完成本
科、硕士学习任务规定的学习时间

计算，即只补偿或代偿本科、硕士
学习阶段的学费或贷款;中职高职
连读的毕业生直招士官，补偿或代
偿高职学习阶段的学费或贷款。

直招士官已开始，请抓紧时间预登记
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等学校学生可享受国家资助

为鼓励高等学校学生积极参加士官直招，提高部队士官人才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建设，自2015年起，对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等学校学生(含定向生)施行国家资助。据悉，2018
年直招士官报名5月10日已经开始，有意向的同学请抓紧时间，在7月5日前与学校武装部或
学校所在地征兵办工作人员联系，进行预登记。 记者 鲁慧 通讯员 王玮玮

资助对象、范围及标准
从 2015年起，国家对直接招收为士

官的高等学校学生施行国家资助，入伍时
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
偿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包括校园地国
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行
代偿。

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金额，
按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
学贷款(包括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
的利息，下同)两者金额较高者执行，据实
补偿或者代偿，但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
高不超过8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
超过1.2万元。获学费补偿学生在校期间
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补偿资金必须首先
用于偿还国家助学贷款;如补偿金额高于
国家助学贷款金额，高出部分退还学生。

国家资助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等学
校学生(以下简称高校学生)，是指直接从
非军事部门招收为部队士官的全日制普
通本专科(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
的应(往)届毕业生，以及成人高校的普通
本专科(高职)应(往)届毕业生;纳入全国高
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直接招录或选拔补
充为部队士官的定向生。

本通知所称高等学校是指根据国家
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高等学历教育的
全日制公办普通高等学校、民办普通高等
学校和独立学院(以下简称高校)。

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校学生国家资
助资金，全部由中央财政安排。

资助年限、程序及管理
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校学生国家资

助的年限，按照国家对本科、专科(高职)、
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规定的相应修业
年限据实计算。专升本、本硕连读、中职
高职连读、第二学士学位毕业生补偿学费
或代偿国家助学贷款的年限，分别按照完
成本科、硕士、高职和第二学士学位阶段
学习任务规定的学习时间计算。

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校学生国家资
助的申请审批程序及管理等规定，参照
《财政部 教育部 总参谋部关于印发〈高
等学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国家资
助办法〉的通知》(财教〔2013〕236号)相关
规定执行。

因本人思想原因、故意隐瞒病史或弄
虚作假、违法犯罪等行为造成退兵的，原
就读高校取消其受助资格。各省(区、市)
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应在接收退兵后及
时将被退回学生的姓名、就读高校、退兵
原因等情况逐级上报至国防部征兵办公
室，并按照学生原就读高校的隶属关系，
通报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已补偿的学费
或代偿的国家助学贷款资金，由学生退回
安置地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会同教
育行政部门收回。

■相关链接

答：可以享受此项资助政策的
高校学生包括两类：一是直接从非
军事部门招收为部队士官的全日

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研究生、第
二学士学位的应(往)届毕业生，以
及成人高校的普通本专科(高职)应

(往)届毕业生;二是纳入全国高等
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直接招录或选
拔补充为部队士官的定向生。

哪些学生可以享受此项资助政策?

答：直招士官定向生是指通过直
接从非军事部门招收士官的途径，经
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选拔，依
托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培养，毕业后直

接补充到部队相应专业技术士官岗
位服役的全日制高校学生。也就是
说，定向生在入学时就确定了毕业后
要到部队以士官身份服役。目前定

向生全部为专科(高职)学生。定向生
完成2.5学年相应课程且修满规定学
分后，于第三学年的12月份办理入伍
实习手续，开始入伍服役。

什么是直招士官定向生?

答：对符合资助条件的高校学
生，在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
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获得的国家
助学贷款(包括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行代偿。
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金额，按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
的国家助学贷款(包括本金及其全部

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两者金额较高
者执行，据实补偿或者代偿，但本专科
学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8000元、研
究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1.2万元。

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以享受什么样的国家资助?

答：具体申请程序如下：
(一)直招士官的高校学生可在

入伍时登录“全国征兵网”(http://
www.gfbzb.gov.cn)，在首页点击“直
招士官报名”，完成用户注册并登
录报名页面(已经注册的学生直接
登录)，点击左侧栏“直接招收士
官”或“定向培养士官”按钮进入并
填报相关信息后，直接打印《直接
招收为士官的高校学生学费补偿
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一式
两份，以下简称《申请表》)并邮寄
给学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向原就
读高校的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提出
申请。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

款的学生，需同时提供《国家助学
贷款借款合同》复印件和本人签字
的一次性偿还贷款计划书。

(二)学校相关部门收到《申请
表》后，对《申请表》中学生的资助
资格、标准、金额(如有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学校应联系贷款经办银
行或贷款经办地县级学生资助管
理机构确认贷款金额)等相关信息
审核无误后，对《申请表》加盖公
章，一份留存，一份返还学生本人
或其委托人。

(三)学生本人或其委托人将
《申请表》交至入伍所在地县级人
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以下简称“县

级征兵办”)。县级征兵办核实入
伍情况后，对《申请表》加盖公章并
返还学生本人或委托人。

(四)学生本人或其委托人将
《申请表》原件和入伍通知书(因故
丢失的可向入伍地县级征兵办补
办)复印件，寄送至原就读高校学
生资助管理部门。

(五)原就读高校学生资助管理
部门在收到学生或委托人寄送的
加盖学生入伍地县级征兵办公章

《申请表》和《入伍通知书》复印件
后，对各项内容进行复核，符合条
件的，按规定向学生进行学费补偿
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直招士官的高校毕业生如何申请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

答：在校期间已免除全部学
费的学生不享受这一资助;减免

部分学费的学生，按减免后实际
缴纳的学费进行学费补偿。

在校期间学校已经免除其学费的学生，还能
享受国家资助政策吗?

专升本、本硕连读、中职高职连读的毕业生
直招士官如何享受资助?


